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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兼顾”的地方政府与产业政策效果
———基于政策明晰性的研究视角

曲　 创　 陈兴雨∗

　 　 摘要: 我国的产业政策实施分为中央政府制定和地方政府执行两个相对独立

的阶段ꎬ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和执行偏好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ꎮ 本

文以产业政策的明晰程度为研究视角ꎬ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间政策文本和微观企业

数据ꎬ探究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上级政府考核和本地经济发展双重激励对产业政

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ꎮ 研究表明ꎬ总体上明晰程度更高的产业政策得

到的执行力度更强ꎬ效果也更好ꎻ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在地区市场化水平和行业要素

密集类型两个方面具有异质性ꎻ产业政策明晰程度降低时ꎬ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使用

财税手段直接干预资源配置ꎮ 本文扩展了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估方面的研究ꎬ同时

也为如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参考依据ꎮ
关键词: 产业政策有效性ꎻ政策明晰性ꎻ地方政府

一、引言

在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ꎬ产业政策是突破重点产业、实现整体经济发展的重

要措施ꎬ如日本“产业重生战略”以及中国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体系ꎮ 而现实表

明产业政策并非都是有效的ꎬ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多次深入讨论ꎮ 我

国产业政策的特征事实之一是ꎬ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引导产业发展ꎬ而落实执行的主体是地方

政府ꎮ 因此ꎬ将研究立足于地方政府ꎬ对科学评估我国产业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在两级政府关系中ꎬ中央政府依据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ꎬ意味着地方

政府的政绩能否被上级政府精准识别对政策执行有重要作用ꎮ 现实中产业政策明晰和模糊

并存ꎬ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８]１２１
号)中明确规定ꎬ到 ２０２５ 年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总规模达到 ２ 万亿元ꎮ 本文将此类明确量化

了发展目标的政策称之为“明晰型政策”ꎬ反之为“模糊型政策”ꎮ 在政府各层级间存在信息

差异的现实条件下ꎬ政策明晰程度已然成为决定政绩考核和激励的重要因素ꎬ地方政府必然

会将其纳入决策过程中ꎮ 与此同时ꎬ地方政府还需兼顾本地经济发展ꎬ决定是采用补贴等

“短平快”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资源配置迅速实现短期目标ꎬ还是致力于完善市场环境、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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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企业发展壮大、实现本地经济的长远发展ꎮ 政策明晰程度将倒逼地方政府在政策目标

和本地经济发展之间作出权衡ꎬ这表现为对不同政策执行方式的差异化偏好ꎮ 因此ꎬ本文以

政策明晰程度为切入点ꎬ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目标动机和行为偏好ꎬ来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

效果以及作用机理ꎮ
为探究上述问题ꎬ本文手工搜集整理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颁布的涉

及 ６７ 个行业共 １ ９７７ 条政策ꎬ与上市公司和省份数据匹配ꎬ实证剖析不同明晰程度政策的效

果和地方政府行为偏好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１)基于政策文本评估产业政策的有

效性ꎬ避免了直接将产业政策实施结果作为代理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ꎬ是对现有研究的

有益拓展ꎻ(２)关注政策执行过程ꎬ以产业政策明晰程度为切入点考察我国层级政府激励制

度下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ꎬ提供了更契合我国现实情境的研究结论ꎻ(３)从地方政府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出发ꎬ考察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方式的选择偏好ꎬ对于优化政府介入

产业发展过程的方式和提高我国产业政策绩效等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ꎻ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ꎻ第四部分是实证

研究设计ꎻ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ꎻ第六部分为稳健性检验ꎻ最后是研究结论和启示ꎮ

二、文献综述

(一)关注执行过程的产业政策效果评估

学术界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从未间断ꎮ 部分学者认为ꎬ产业政策能矫正现实存在的

市场失灵问题(Ｌａｌｌꎬ２０１３)ꎬ实现效率提升ꎮ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ꎬ政策理论自身合理性不足以

及政策执行偏差都将会导致产业政策效果不理想(江飞涛、李晓萍ꎬ２０１０)ꎮ 由此ꎬ学术界和政

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应在评估分析中得到关注(Ｒｏｄｒｉｋꎬ２００４)ꎮ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和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７３)是最早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来分析政策失败问题的学者ꎬ首次提

出了政策执行路径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型ꎬ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ꎮ
国内关注政策执行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不同执行手段的效果差异ꎬ地方政府执

行政策的主流手段有两类:一是通过补贴等财税手段直接干预资源配置ꎬ为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以达到政策目标(郭玥ꎬ２０１８)ꎬ相当于给企业“输血”ꎮ 财税手段能够快速转化为政绩考

核对象的量化指标ꎬ具有“短平快”的特点ꎬ而弊端则是难以持续ꎮ 二是通过改善本地基础设

施、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行政壁垒、减少企业经营的外部不确定性等非财税手段ꎬ为企业和产

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黎文靖、郑曼妮ꎬ２０１６)ꎮ 通过市场自身的优胜劣汰机制倒逼企业不

断提升自身“造血”能力ꎬ推动企业绩效提升ꎬ实现产业的持久发展ꎮ 上述研究在产业政策生

效方式和作用机制方面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ꎮ
(二)两级政府关系下的政策执行框架

产业政策生效的全阶段可以总结为两级政府间的委托代理过程ꎮ 中央政府作为委托

人ꎬ将“政策任务”下发给地方政府ꎬ同时对地方政府行动绩效进行考核并予以激励ꎬ地方政

府作为代理人执行任务并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认可ꎮ 理想状态下ꎬ中央政府的有效激励和

约束与地方政府的个体动机相融ꎬ政策目标得以顺利实现ꎮ 然而现实表明ꎬ地方政府在拥有

相对经济自主权和政策执行权的同时ꎬ政策效果往往与地方政府自身目标动机有关(孙早、
席建成ꎬ２０１５)ꎮ 尤其是当两级政府的目标不完全一致时ꎬ下级政府在面对上级政府施加较

大的政策压力时ꎬ很可能引发政策的变通执行(董玄等ꎬ２０１６)ꎬ扭曲产业政策效果(熊瑞祥、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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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慷楷ꎬ２０１７)ꎮ
(三)政策明晰性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如前所述ꎬ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可以抽象成两级政府的委托代理问题(白雪洁、孟辉ꎬ
２０１８)ꎮ 政策目标的明晰程度将为中央识别地方政绩提供重要依据ꎬ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政

策执行意愿ꎮ 当中央政府出台目标较为模糊的政策时ꎬ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要弱得多(Ｔｓｕ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ꎬ２００４)ꎮ 产业政策目标的清晰与否成为了影响政策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之一ꎬ进
而决定政策效果ꎮ

Ｍａｔｌａｎｄ(１９９５)构建了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ꎬ该模型成为后续研究广泛借鉴的

分析框架ꎮ 胡业飞和崔杨杨(２０１５)通过分析模糊政策下执行者的行为逻辑ꎬ提出政策失败

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政策模糊ꎬ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的行动选择是影响最终政策效果

的因素ꎮ 但是ꎬ吴少微和杨忠(２０１７)认为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模糊政策时ꎬ的确存在更高的目

标替换概率ꎬ进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ꎮ 殷华芳等(２００７)发现政策模糊并不意味着政

策一定得不到充足的执行ꎬ适当的模糊可能并不是坏事ꎬ赋予地方政府合理的执行空间反而

有利于激发其政策执行的积极性ꎮ 鉴于我国产业政策内容的表述清晰与模糊并存ꎬ寻求两

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更具现实意义ꎬ在不同情境下差异化选择政策明晰或模糊更有利于政策

绩效的提升(庞明礼、薛金刚ꎬ２０１７)ꎮ 上述研究对我们了解政策明晰性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

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ꎮ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ꎬ地方政府是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ꎬ将其政策执行

过程中的动机和行为纳入产业政策效果分析中去ꎬ将有助于本文得出更加贴合中国产业政策

背景的研究结论ꎮ 然而ꎬ地方政府行为决策与两级政府间的关系密切相关ꎬ来自中央政府的考

核和激励将直接决定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ꎬ进而影响政策最终效果ꎮ 基于此ꎬ本文以政策

明晰程度作为研究切入点ꎬ分析不同明晰程度的产业政策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和偏好的影

响ꎬ尝试在更有效地评估政策执行效果的基础上ꎬ探究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内在机理ꎮ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本部分借鉴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和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的模型思路ꎬ构建了包含两级政府关系的产业

政策执行分析框架ꎬ探究政策明晰程度对政策效果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ꎮ
(一)基准模型

１.产业政策明晰程度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本文将中央政府政绩考核内容简化为两个任务:ｘＴ ＝ (ｘｐꎬｘｅ)ꎬ其中 ｘｐ 是地方政府达成

产业政策目标所取得的绩效ꎬｘｅ 是地方政府达成其他目标取得的绩效ꎮ
现实中并非所有产业政策都有明确量化的目标ꎬ这导致两级政府因信息不对称出现考

核和激励偏差ꎮ 相比模糊型政策ꎬ在执行有定量指标的明晰型产业政策时ꎬ中央政府更容易

识别地方政府绩效ꎬ政绩显示度更高ꎬ因此明晰型政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更大ꎮ
由此ꎬ本文在考核函数中引入产业政策明晰程度 β(０<β<１)①ꎬ决定地方政府执行政策

９３

①当 β＝ ０ 时ꎬ表明政策目标完全模糊ꎬ中央政府无法识别地方政府的行为绩效ꎻ反之ꎬ当 β ＝ １ 时ꎬ政策

目标完全明晰ꎬ中央政府能够准确无误地识别地方政府的行为绩效ꎮ 现实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ꎬ故将 β
的范围设定为(０ꎬ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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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绩效”ꎮ 政绩考核函数为 Ｐ＝βτｘｐ＋(１－τ)ｘｅꎬ其中 τ 用来衡量产业政策目标任务的考

核权重ꎬＰ 为地方政府的所有政绩ꎮ
２.地方政府成本和收益

中央政府的考核绩效 Ｐ 构成了地方官员的行为收益ꎬ即政治晋升几率ꎬ收益函数为 Ｗ ＝
Ｐ＝βτｘｐ＋(１－τ)ｘｅꎮ 为了实现多重目标绩效 ｘＴ ＝(ｘｐꎬｘｅ)ꎬ地方政府需要在各目标间分配执行

力度ꎬ表示为 ｔＴ ＝( ｔｐꎬｔｅ)ꎮ 不同执行力度下地方政府耗费的成本 Ｃ( ｔｐꎬｔｅ)不同ꎬ包括政策执

行的决策成本、组织成本和公共资金支出成本等ꎬ地方政府需要在多项任务之间作出权衡ꎮ
借鉴佟健和宋小宁(２０１８)的研究ꎬ本文构建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执行力度的绩效函数和成本

函数ꎬ分别为(１)式和(２)式:
ｘｐ ＝ａｔｐ－ｂｔｅ＋εｐꎻｘｅ ＝ａｔｅ－ｂｔｐ＋εｅ (１)

Ｃ( ｔ)＝ Ｃ( ｔｐꎬｔｅ)＝ Ｃ( ｔｐ)＋Ｃ( ｔｅ)＝
１
２
ｃｐ ｔ２ｐ＋

１
２
ｃｅ ｔ２ｅ (２)

(１)式和(２)式中:ａ 和 ｂ(ａ>０ꎬｂ>０)分别表示 ｔｐ 和 ｔｅ 的边际绩效ꎬ地方政府的目标绩效与产

业政策目标任务的执行力度正相关ꎬ与其他目标任务的执行力度负相关ꎻεｐ 和 εｅ 为随机变

量ꎬ分别代表影响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目标绩效和其他目标绩效的不确定性因素ꎬ假定 εｐ

和 εｅ 服从均值为 ０、方差为 σ２
ｐ 和 σ２

ｅ 的正态分布ꎮ 为简化分析ꎬ本文不考虑 ｘｐ 和 ｘｅ 之间的

相互影响ꎬ即 σｐｅ ＝σｅｐ ＝ ０ꎮ ｃｐ 与 ｃｅ 为成本系数ꎬ总成本函数 Ｃ( ｔ)为两项任务的成本 Ｃ( ｔｐ)和
Ｃ( ｔｅ)之和ꎮ

３.地方政府最优决策

在厘清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后可知ꎬ中央政府的激励 Ｐ
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收益来源ꎬ为达到目标绩效以获得“奖励”ꎬ地方政府又需要付出一定

的成本ꎮ 因此ꎬ地方政府的净收益函数为:

ＮＰ＝[βτａ－(１－τ)ｂ] ｔｐ＋[(１－τ)ａ－βτｂ] ｔｅ－
１
２
ｃｐ ｔ２ｐ＋

１
２
ｃｅ ｔ２ｅ

æ

è
ç

ö

ø
÷ (３)

地方政府的目标是 Ｍａｘ(ＮＰ)ꎬ最优决策体现在 ｔｐ 和 ｔｅꎬ即执行力度在两项任务间的最

优分配ꎬ求一阶导后得到基准模型结果:

ｔ∗ｐ ＝βτａ－(１－τ)ｂ
ｃｐ

(４)

ｔ∗ｅ ＝(１－τ)ａ－βτｂ
ｃｅ

(５)

(二)假设提出

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要面临政策执行力度和执行手段两大决策ꎬ政策执行力度影响

政策执行效果ꎬ执行手段选择决定了政策作用路径和机制ꎬ间接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影响ꎮ
本部分在基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讨论:(１)“执行力度决策”如何随着政策明晰程度的变化

而变化ꎻ(２)在不同明晰程度政策下ꎬ地方政府在“执行手段决策”选择偏好上的相对变化ꎬ
回答地方政府如何选择政策执行方式、分配执行力度的问题ꎮ

１.不同产业政策明晰程度下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

如(４)式和(５)式所示ꎬ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 ｔ∗ｐ 、ｔ∗ｅ 与产业政策明晰程度 β、成本系

数 ｃｐ、ｃｅ 有关ꎬ将两式分别对 β 求导得到(６)式ꎬ以分析产业政策明晰程度对地方政府政策执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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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度的影响ꎮ 为明确政策明晰程度与政策绩效之间的关系ꎬ将(４)式和(５)式的最优执行

力度 ｔ∗ｐ 和 ｔ∗ｅ 代入(１)式取期望值ꎬ再对 β 求导得到(７)式:
∂ｔ∗ｐ
∂β

＝ τａ
ｃｐ

>０ꎻ　
∂ｔ∗ｅ
∂β

＝ －τｂ
ｃｅ

<０ (６)

∂Ｅ(ｘｐ)
∂β

＝
∂Ｅ(ａｔ∗ｐ －ｂｔ∗ｅ ＋εｐ)

∂β
＝
τ ａ２ ｃｅ＋τ ｂ２ ｃｅ

ｃｐ ｃｅ
>０ (７)

可以看出ꎬ明晰程度较高的政策执行力度更高①ꎻ在不同明晰程度的政策下ꎬ地方政府

的预期政策绩效也会不同ꎬ政策绩效与明晰程度正相关ꎮ 由此提出假设 １ꎮ
假设 １: 在既定政绩考核体制下ꎬ随着政策明晰程度的增加ꎬ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更高ꎬ

政策绩效也将更好ꎮ
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手段偏好

如(４)式所示ꎬ当地方政府面对上级政府下派的政策执行任务时ꎬ产业政策明晰程度 β、
目标任务考核权重 τ、执行力度的边际产出系数 ａ 和 ｂ 以及执行产业政策的成本系数 ｃｐ 共

同决定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最优执行力度 ｔ∗ｐ ꎮ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ꎬ地方政府将采取具体

的执行手段落实政策ꎮ 本文将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执行手段大致分为财税手段和非财税手段

两类ꎮ 由于各地区情况千差万别ꎬ地方政府对政策执行手段的偏好也将有所不同ꎬ在后文实

证部分中将进行相应的分样本考察ꎮ 地方政府为达成既定政绩目标ꎬ将 ｔ∗ｐ 在两种执行手段

间分配ꎬ满足(８)式:
ｔ∗ｐ ＝ ｔｓｐ＋ｔｃｐ (８)

(８)式中:ｔｓｐ 和ｔｃｐ 分别是财税手段和非财税手段的政策执行力度ꎮ 设定在任意 ｔ∗ｐ 下ꎬ地方政

府将 ｚ 比例的执行力度用于财税手段ꎮ ｚ 体现了地方政府对财税手段的偏好ꎬ当 ｚ ＝ ０ 时ꎬ表
明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全部使用非财税手段ꎻ而当 ｚ ＝ １ 时则意味着地方政府只采用财税

手段执行政策ꎮ 此时 ｔ∗ｐ 、ｔｓｐ 和ｔｃｐ 三者之间满足:
ｔｓｐ ＝ ｚｔ∗ｐ 　 　 　 (９)
ｔｃｐ ＝(１－ｚ) ｔ∗ｐ (１０)

地方政府依据自身偏好完成对执行力度 ｔ∗ｐ 的分配ꎮ 在后续政策执行过程中ꎬ地方政府

在采取两种政策执行方式落实政策的同时ꎬ也需要相应地付出执行成本ꎮ 结合(２)式的成本

函数得到总成本与各执行方式成本之间的关系:

Ｃ( ｔ∗ｐ )＝ １
２
ｃｃｐ( ｔｃｐ) ２＋ １

２
ｃｓｐ( ｔｓｐ) ２ ＝[βτａ－(１－τ)ｂ] ２

２ｃｐ
　 　 　 (１１)

(１１)式中:ｃｃｐ 与 ｃｓｐ 分别是财税手段和非财税手段成本系数ꎬ进一步将(９)式和(１０)式代入

(１１)式得到:
ｃｐ ＝ ｆ( ｚ)＝ ｃｓｐ ｚ２＋ｃｃｐ (１－ｚ) ２ (１２)

(１２)式表明ꎬ地方政府对财税手段的偏好 ｚ 会影响执行政策的成本系数 ｃｐꎮ 本部分的目的

是识别产业政策明晰程度与地方政府执行手段偏好之间的关系ꎬ因此ꎬ在最优政策执行力度

１４

①政策明晰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其他目标的执行效果ꎬ但模型仅聚焦于对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ꎬ不
关注地方政府整体效率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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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 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ꎮ 结合地方政府成本函数 Ｃ( ｔｐ)＝
１
２
ｃｐ( ｔｐ) ２ 可知ꎬ为达成 ｔ∗ｐ 的政

策目标ꎬｃｐ 直接决定了产业政策的执行成本ꎬ即 Ｃ( ｔ∗ｐ )＝ １
２
ｃｃｐ( ｔ∗ｐ ) ２ ＝ｍｃｐ(ｍ 为常数)ꎮ 此时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满足(１３)式:

ｔ∗ｐ ＝βτａ－(１－τ)ｂ
ｃｐ

＝βτａ－(１－τ)ｂ
Ｃ( ｔ∗ｐ )

ｍ

＝ βτａ－(１－τ)ｂ
ｃｓｐ ｚ２＋ｃｃｐ (１－ｚ) ２ (１３)

可见ꎬ面对不同的 βꎬ地方政府会通过调节 ｚ 来改变 ｃｐꎬ最终能够以 Ｃ( ｔ∗ｐ )达成ｔ∗ｐ ꎮ 至

此ꎬ厘清地方政府的决策逻辑:在既定的政策执行力度ｔ∗ｐ 下ꎬ政策明晰程度 β 决定了地方政府

的收益ꎬ即被中央政府考核的“有效政绩”ꎻ执行手段比例 ｚ 则决定了成本ꎮ 那么ꎬ地方政府在

执行不同明晰程度政策时ꎬ为完成ｔ∗ｐ 执行力的目标ꎬ会基于 β 调整 ｚꎬ以满足净收益最大ꎮ
鉴于 β 与 ｃｐ 满足正相关关系①ꎬ在探究 β 和 ｚ 的关系之前ꎬ需明确 ｃｐ 和 ｚ 之间的关系ꎬ将

(１２)式对 ｚ 求导得到:
∂ｃｐ
∂ｚ

<０ꎬ 若 ０<ｚ≤
ｃｃｐ

ｃｓｐ＋ｃｃｐ
∂ｃｐ
∂ｚ

>０ꎬ 若
ｃｃｐ

ｃｓｐ＋ｃｃｐ
<ｚ≤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１４)

(１４)式中:在 ｚ＝
ｃｃｐ

ｃｓｐ＋ｃｃｐ
处地方政府以最低成本完成了 ｔ∗ｐ 的执行力度ꎬ此处的 β 相应最优ꎮ 现

实中中央政府无法完美界定 βꎬ让地方政府恰好以最低成本达成目标执行力度ꎻ地方政府也

无法准确选择 ｚ＝
ｃｃｐ

ｃｓｐ＋ｃｃｐ
ꎮ 因而ꎬ模型分析聚焦于偏离最优时地方政府的行为调整上ꎮ (１４)式

表明ꎬ地方政府的偏好 ｚ 与执行政策成本系数 ｃｐ 之间并非线性关系ꎬ意味着政策明晰程度 β
与政府偏好 ｚ 的关系也非线性ꎮ

图 １ 展示了不同明晰程度政策下地方政府执行方式偏好的选择逻辑:地方政府面对越模

糊的政策(β 下降)ꎬ有效政绩的收益越小ꎬ愿意付出的总成本相应降低(图 １(ａ))ꎬ进而会通过

调节两种执行方式的比例 ｚ 来匹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执行成本ꎮ 由于 ｃｐ、Ｃ( ｔ∗ｐ )和 ｚ 之间存在

非线性关系(图 １(ｂ))ꎬ导致政策明晰程度 β 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ｚ 的作用也呈现出区间差异ꎮ

如图 １(ｃ)所示ꎬ当 ０<ｚ≤
ｃｃｐ

ｃｓｐ＋ｃｃｐ
时ꎬ

∂ｃｐ
∂ｚ

和
∂Ｃ(ｔ∗ｐ )

∂ｚ
均小于 ０ꎬ意味着该区间内财税手段的成本相对

较低ꎮ 此时ꎬ地方政府为实现净收益最大ꎬ会倾向于增加财税手段的比例 ｚꎬ以更低的执行总成

本 Ｃ(ｔ∗ｐ )来匹配模糊政策下更低的预期收益ꎮ 当
ｃｃｐ

ｃｓｐ＋ｃｃｐ
<ｚ≤１ 时ꎬ

∂Ｃ(ｔ∗ｐ )
∂ｚ

>０ꎬ即非财税手段的相

对成本更低ꎬ地方政府会相应增加非财税手段的比例ꎮ β 增加时的分析同理ꎬ不再赘述ꎮ

２４

①结合(１３)式ꎬ在最优ｔ∗ｐ 下ꎬβ 与 ｃｐ 满足正相关关系:ｃｐ ＝
τａ
ｔ∗ｐ

×β－(１
－τ)ｂ
ｔ∗ｐ

ꎮ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图 １　 政策明晰性、地方政府执行成本与手段选择偏好①

可见ꎬ产业政策明晰程度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实施手段选择的根本原因ꎬ是地方政府为满

足自身净收益最大化的决策调整ꎮ 现实中对地方政府当前政策执行比例 ｚ 以及成本系数 ｃｓｐ
和 ｃｃｐ 的大小未能准确界定ꎬ据此提出备择假设 ２ａ 与 ２ｂꎮ

假设 ２ａ:面对明晰程度越低的产业政策ꎬ地方政府会越倾向于增加财税手段的使用意

愿ꎬ相应降低非财税手段的选择意愿ꎮ
假设 ２ｂ:面对明晰程度越低的产业政策ꎬ地方政府会越倾向于增加非财税手段的使用意

愿ꎬ相应降低财税手段的选择意愿ꎮ
由此ꎬ本文的理论逻辑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政策明晰程度、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政策执行效果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鉴于 ２００８ 年为金融危机特殊时期ꎬ并且有大量产业政策出台ꎮ 为避免经济冲击ꎬ同时

保留政策密集年份ꎬ本文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为样本期ꎬ共使用了 Ａ 股上市公司财务指标、人

３４

①由于 Ｃ( ｔ∗ｐ )＝ ｍｃｐꎬＣ( ｔ∗ｐ )和 ｚ 也满足(１４)式ꎬ与 ｃｐ 和 ｚ 关系一致ꎬ为便于分析ꎬ图 １(ａ)和图 １(ｂ)中将

二者合并在同一坐标轴进行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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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搜集的产业政策和省份特征三类数据ꎮ
１.产业政策量化数据

产业政策的科学量化是政策评估的重要前提ꎬ已有方法可总结为:(１)以中央政府或地

方政府所颁布的产业政策数量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的政策工具(如政府补贴、
税收减免等)作为代理变量ꎻ(２)以国家或各省份“五年规划”中所提及的重点行业为依据ꎬ
构建产业政策虚拟变量ꎻ(３)对产业政策文本进行细致剖析的内容分析法ꎮ 本文的研究对象

是中央产业政策ꎬ数量有限ꎬ按数量量化不合适ꎻ以补贴等数量型政策工具为代理变量又具

有内生性缺陷ꎮ 因此ꎬ本文选择基于政策文本来度量产业政策ꎮ
产业政策量化过程为: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二位代码为

行业识别基础ꎬ全文检索国家各部委、各行业协会等官网ꎬ收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颁布的产业政策ꎮ 考虑到农林牧渔业政策目标多为乡村振兴类的长期愿景ꎬ以及

金融业财报结构的特殊性等因素ꎬ将这几类行业剔除ꎮ 部分政策涉及多个行业ꎬ则提取出政

策中提及的行业ꎬ将一条政策与多行业匹配ꎬ得到涵盖 ６７ 个行业的 １ ９７７ 条政策文本ꎮ 为避

免各部委出台政策的重合而导致的政策力度高估问题ꎬ借鉴韩超等(２０１６)的处理方法ꎬ将半

年内同部门发布的同类型政策合并ꎬ调整后剩余 ６２ 个行业的 １ ４４５ 条政策文本ꎬ以此作为后

续分类、量化的基础ꎮ
本文以产业政策中“政策目标”章节是否具有量化指标作为识别依据ꎬ将产业政策划分

为明晰型和模糊型两类ꎮ 借鉴彭纪生等(２００８)、尚虎平和黄六招(２０２０)等研究的做法ꎬ对
各项政策进行 １－５ 分的赋值①ꎮ 考虑到政策效力的时间变化ꎬ在有效期内对政策效力进行

了加速递减处理ꎬ无明确期限的则默认有效期 ５ 年(张婷婷等ꎬ２０１９)ꎮ 最后按照“年份－产
业”进行效力求和ꎬ得到“明晰型政策效力”和“模糊型政策效力”数据ꎮ

图 ３ 和图 ４ 展示了样本期间颁布的政策类型和行业平均政策效力分布的演变趋势ꎮ 我

国产业政策的确是明晰和模糊并存ꎬ但从政策效力来看ꎬ模糊型政策的干预力度更大ꎮ

图 ３　 各年份出台的明晰型政策占比

图 ４　 明晰型和模糊型产业政策量化效力

４４

①法律法规赋予 ５ 分ꎻ国务院条例以及各部委部令规章 ４ 分ꎻ国务院暂行条例、规划等以及各部委条

例、决定等 ３ 分ꎻ各部委暂行规定、规划等 ２ 分ꎻ通知、公告等 １ 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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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和省份数据

企业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ꎬ省份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ꎮ 按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 /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和企业所在省份ꎬ将三类数据进行匹配ꎮ 最后ꎬ对
数据进行缺失样本剔除、缩尾等处理ꎬ得到样本数为 １７ ０５３ 的非平衡面板数据ꎮ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１.实证模型

为检验不同明晰程度的产业政策的微观绩效ꎬ考虑到行业、企业之间存在的异质性ꎬ本
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ＲＯＩＣ ｉꎬｊꎬｔꎬｐ ＝α０＋α１ｐｏｌｉｃｙ ｊꎬｔ－１＋θＣＶｉꎬｊꎬｔꎬｐ＋γＣＶｔꎬｐ＋μｉ＋ν ｊ＋λ ｔ＋ξｔꎬｐ＋εｉꎬｊꎬｔꎬｐ (１５)
(１５)式中:ｉ 表示企业ꎬｊ 表示某一行业ꎬｔ 表示时间ꎬｐ 为企业所在省份ꎮ ＲＯＩＣ 为企业绩效ꎻ
ｐｏｌｉｃｙ 为产业政策效力变量ꎻ控制变量引入了企业层面和省份层面的变量ꎬ为清晰呈现两类控

制变量ꎬ这里借鉴张莉等(２０１９)的研究ꎬ设定 ＣＶｉꎬｊꎬｔꎬｐ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ꎻＣＶｔꎬｐ企业所在省份

层面的控制变量ꎻμｉ、νｊ、λｔ、ξｔꎬｐ分别表示个体、行业、时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地区联合固定效应ꎮ①
为检验政策背后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ꎬ并进一步探讨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ꎬ在基准模型

基础上引入政府补助(ｌｎｂｚ＿ｙｙｗ)和行业竞争程度(ｈｈｉ)作为路径变量(ｐａｔｈ)ꎬ构建模型如下:
ｐａｔｈｉꎬｊꎬｔꎬｐ ＝α２＋α３ｐｏｌｉｃｙ ｊꎬｔ－１＋θ１ＣＶｉꎬｊꎬｔꎬｐ＋γ１ＣＶｔꎬｐ＋μｉ＋ν ｊ＋λ ｔ＋εｉꎬｊꎬｔꎬｐ (１６)
ＲＯＩＣ ｉꎬｊꎬｔꎬｐ ＝α４＋α５ｐａｔｈｉꎬｊꎬｔꎬｐ＋θ２ＣＶｉꎬｊꎬｔꎬｐ＋γ２ＣＶｔꎬｐ＋μｉ＋ν ｊ＋λ ｔ＋εｉꎬｊꎬｔꎬｐ (１７)

２.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ꎮ 企业作为产业的微观组成和经济活动主体ꎬ产业政策干预本质上均通

过企业产生作用(宋凌云、王贤彬ꎬ２０１６)ꎬ政策能否取得实效也取决于企业行为绩效是否与

政策意图相一致ꎮ 因此ꎬ基于微观视角的评估能更准确认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ꎮ
本文借鉴学术界常用做法ꎬ选取企业投入资本回报率(ＲＯＩＣ)衡量产业政策的微观效果

(周观平等ꎬ２０２１ꎻ金勰、裘益政ꎬ２０１８)ꎬ其含义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投出或者使用的全部资

金的回报率ꎮ 相比学术界常用的 ＲＯＡ(资产回报率)和 ＲＯＥ(净资产收益率)指标ꎬＲＯＩＣ 综

合考虑了股权和负债问题ꎬ同时剔除了非经常性损益ꎬ避免因非经常性损益调节手段而引起

的经营绩效好的假象ꎬ弥补了 ＲＯＡ 与 ＲＯＥ 指标的缺陷ꎬ能够更准确地衡量企业经营绩效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ꎮ 产业政策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ꎬ实证研究中 ｐｏｌｉｃｙ 代

表两类政策变量ꎬ分别为明晰型政策效力(ｑｕａｎｔ)和模糊型政策效力(ｎｏｑｕａｎｔ)ꎮ 有关产业政

策变量的构建方法前文已详细介绍ꎬ此处不再赘述ꎮ 考虑到政策效应可能存在时滞性ꎬ对政

策变量做了滞后一期处理ꎮ
(３)控制变量ꎮ 本文控制了企业、省份层面的变量ꎮ 企业层面包括资产负债率、企业规

模、股权集中度、总资产增长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ꎻ省份层面变量借鉴张莉等

(２０１９)的研究ꎬ引入各省份年常住人口、城市实有道路面积和 ＧＤＰꎮ
(４)其他重要变量ꎮ 在机制分析中引入政府补助(ｌｎｂｚ＿ｙｙｗ)和行业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

变量ꎮ 结合学术界常用的虚拟变量法和取对数的两种补贴变量量化思想ꎬ构建了包含 ０ 的

连续变量来衡量补贴规模ꎻ行业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则基于企业数据计算得到ꎬ为了使 ｈｈｉ 指

５４

①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执行决策会受到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地区特征因素的影响ꎬ然而地区特征因

素会因时间发生动态改变ꎮ 因此ꎬ本文借鉴韩超等(２０１６)的做法ꎬ控制了企业所在省份随时间变动的因素ꎬ即
时间地区的联合固定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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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分析和实证结果判断方向一致ꎬ对 ｈｈｉ 做了“１－计算所得赫芬达尔指数”的处理ꎮ
为检验地区市场环境的影响ꎬ本文根据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的研究ꎬ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期间

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以中位数和均值为样本划分点ꎬ构建了地区市场化水平虚拟变量ꎮ 其中

报告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采用杨兴全等(２０１４)、李虹和霍达(２０１８)的方法进行数据补齐ꎬ具
体为:当前指数＝上年指数＋前 ３ 年指数增加值的均值ꎬ以此推算 ２０１７ 年与 ２０１８ 年的指数ꎮ

相关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和表 ２ꎮ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名称 说明

被解释变量

　 　 ＲＯＩＣ 投入资本回报率 (净利润＋财务费用) / (资产总额－流动负债＋应付票据＋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１００％

核心解释变量:政
策变量
　 　 ｑｕａｎｔ 明晰型政策效力 明晰型政策按“年份－行业”计算得到的政策效力
　 　 ｎｏｑｕａｎｔ 模糊型政策效力 模糊型政策按“年份－行业”计算得到的政策效力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年末总资产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ｔｏｐ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ｇｒｏｗｔｈ 总资产增长率 (资产总计当年总值－资产总计去年总值) / 资产总计去年
总值ꎬ即同比增长率

　 　 ｓｏｅ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企业为国有企业ꎬ变量为 １ꎬ否则为 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企业为外资企业ꎬ变量为 １ꎬ否则为 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高市场化地区虚拟变量 １ 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大于均值ꎬ变量为 １ꎬ否则为 ０
　 　 ｍｅｄｉａｎ 高市场化地区虚拟变量 ２ 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大于中位数ꎬ变量为 １ꎬ否则为 ０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ｌｎｇｄｐ 各省份年生产总值 原始数据取对数
　 　 ｌｎｐｅｏｐｌｅ 各省份年常住人口 原始数据取对数
　 　 ｌｎｒｏａｄ 各省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 原始数据取对数
路径变量
　 　 ｌｎｂｚ＿ｙｙｗ 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栏企业补贴的对数ꎬ否则为 ０
　 　 ｈｈｉ 行业竞争程度 １－ ∑ (某年某企业营业收入 / 某年某行业营业收入)[ ]

２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ＯＩＣ １７ ０５３ ７.８７０ ９.３８７ －１３４ ５４.６５０
ｑｕａｎｔ １７ ０５３ １０.０３０ ６.０２０ ０ ３０.２００
ｎｏｑｕａｎｔ １７ ０５３ １１.８８０ ７.９２７ ０ ３６.２００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７ ０５３ ０.４１７ ０.２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９７９
ｓｉｚｅ １７ ０５３ １２.９４０ １.２７９ ８.９５０ １９.０４０
ｔｏｐ １７ ０５３ ０.３５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３ ０.９０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７ ０５３ ０.１８４ ０.３５３ －０.７１７ ２.８４４
ｓｏｅ １７ ０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４８７ ０ 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１７ 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７ ０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７ ０５３ ０.５３５ ０.４９９ ０ １
ｍｅｄｉａｎ １７ ０５３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０ ０ １
ｌｎｇｄｐ １７ ０５３ １０.２８０ ０.７７１ ６.０９０ １１.４９０
ｌｎｐｅｏｐｌｅ １７ ０５３ ８.５１３ ０.６６０ ５.６９４ ９.３３７
ｌｎｒｏａｄ １７ ０５３ １０.１９０ ０.８１６ ６.３９０ １１.４４０
ｈｈｉ １７ ０５３ ０.８８６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９８２
ｌｎｂｚ＿ｙｙｗ １７ ０５３ １３.３３２ ６.０２３ ０ １９.９９４

　 　 数据来源: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ＣＳＭＡＲꎻ各省份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ꎻ产业政策数据
由作者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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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３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ꎮ 第(２)—(４)列的回归结果表明ꎬ明晰型政策的系数始终

为正且均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ꎬ模糊型政策则为负向不显著ꎮ 其中第(１)列
在不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时ꎬ结果与第(２)—(４)列相一致ꎮ 这表明ꎬ整体上明晰型政

策发挥了积极作用ꎬ而模糊型政策效果不明显ꎬ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ꎮ

　 　 表 ３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ｑｕａｎｔ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５３４∗∗

(１.４６) (２.３３) (２.３４) (２.３４)

Ｌ.ｎｏｑｕａｎｔ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６３
(－０.５７) (－０.９０) (－０.８９) (－０.９０)

企业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联合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Ｒ２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９０５ ０.１０４３
Ｎ １４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０

(二)分样本进一步研究

地区间的市场化水平和产业构成差异较大ꎬ也将对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力度带来

差异化影响ꎬ进而导致政策效果呈现差异ꎮ 为此ꎬ本部分将从地区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类型两

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ꎮ 地区市场化水平按高、低进行分类ꎬ行业类型则按照要素密集度划分

成劳动、资本和技术三类ꎮ
(１)市场化水平差异ꎮ 相对于低市场化地区ꎬ高市场化地区营商环境更好ꎬ市场配置资

源的能力更强ꎮ 当产业政策给出发展信号时ꎬ市场也能更快响应政策引导产业朝目标方向

发展ꎮ 因此ꎬ在高效率市场助推下地方政府更有动力执行政策ꎬ尤其是能带来更高政绩的高

明晰程度的产业政策ꎮ 而在低市场化地区ꎬ相对低下的市场活动效率无形中提升了政策目

标实现难度ꎬ削弱地方政府积极性ꎮ 当政策比较明晰时ꎬ来自中央的考核压力一定程度上能

约束地方政府行为ꎻ而当政策模糊时ꎬ政绩显示度低的同时被惩罚的概率也较低ꎬ地方政府

甚至会违背中央初衷扭曲执行ꎮ
(２)行业差异ꎮ 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能够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总体前瞻性方向ꎬ但各地

产业发展现状差异巨大ꎬ中央引导发展的产业不一定和本地区产业基础、发展目标完全吻

和ꎬ导致产业政策效果可能受到本地自身产业特征的影响ꎮ 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难度较低ꎬ
完成政策目标获取政绩的概率较大ꎬ因此地方政府执行意愿较高ꎮ 当政策明晰程度越高时ꎬ
更显著的政绩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执行意愿随之增强ꎮ 资本密集型行业能短期迅速拉动经济

增长、带来政绩的快速提升ꎬ一直都是各地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向ꎮ 技术密集型行业虽风险

大、政绩收益不确定性较高ꎬ但却是当前中央政府全力推进的方向ꎬ地方政府即使被动选择

也会对这类行业给予更高的关注ꎮ 因此ꎬ本文推测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执行可能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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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策明晰程度的影响较小ꎮ
在上述分析下ꎬ为明确不同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类型下政策明晰程度与政策执行效果之

间的关联性ꎬ本部分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ꎬ结果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示ꎮ
１.基于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表 ４ 第(１)—(４)列表明ꎬ高市场化地区的明晰型政策对企业绩效发挥了显著积极作

用ꎬ低市场化地区的模糊型政策则具有负面作用ꎮ 当外部环境较好时ꎬ地方政府尊重市场规

律ꎬ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ꎬ因而相比于模糊型政策ꎬ明晰型政策下的市场能够更

快响应政策信号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ꎬ政策效果更佳ꎮ 而在低市场化地区ꎬ政府和市场的边

界尚不清晰ꎬ人为干预不当和企业寻租普遍存在ꎬ导致地方政府追随中央目标的意向度较

低ꎻ同时企业自身对市场变化也不敏感ꎬ使得明晰型政策信号对企业的引导受限ꎬ政策效果

不显著ꎮ 而在执行模糊型政策时ꎬ地方政府因面对不清晰的产业发展导向和不规范的市场

的双重困境ꎬ加剧资源错配ꎬ政策负面作用显著ꎮ 由此可以得到引申结论:市场机制的完善

对高市场化和低市场化地区的政策效果均有改善作用ꎮ 可见ꎬ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以

成熟的市场环境和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企业为基础ꎮ 该结论为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兼容

提供了证据ꎮ
２.基于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产业政策效果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如表 ４ 第(５)—(７)列所示ꎮ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ꎬ明
晰型政策显著提升企业绩效ꎬ而模糊型政策却发挥了抑制作用ꎬ两类政策对资本密集型行业

均无显著影响ꎬ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均起到了显著积极作用ꎬ与前文分析一致ꎮ

　 　 表 ４ 　 　 分地区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类型的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地区市场化水平 行业类型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ｎ
高 低 高 低

劳动 资本 技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ｑｕａｎｔ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６∗∗∗

(１.９７) (１.６２) (１.７５) (１.５０) (３.２８) (－０.２３) (３.２０)

Ｌ.ｎｏｑｕａｎｔ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７∗∗

(０.３４) (－１.４８) (０.２０) (－１.６６) (－１.６６) (－０.３７) (２.４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联合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１０８２ ０.１１４４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１０８ ０.１４９３ ０.１３１１ ０.１４９３
Ｎ ７ ９１９ ６ ４２１ ７ ４３６ ６ ９０４ ３ ７８９ ４ １９８ ６ ３５３

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难度相对较低ꎬ明晰型政策以更高的激励强化地方政府执行意

愿ꎬ明确的目标也给地方政府明确的行为约束ꎬ避免过度扶持ꎬ使得明晰型政策效果更积极ꎻ
模糊型政策的负面作用则可能来源于宽松的政策执行空间引发地方政府过度的资源倾斜ꎬ
产业过度扩张导致效率降低ꎮ 两类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效果均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ꎬ
这类行业短期经济效益显著ꎬ往往成为地方政府重点发展的对象ꎬ导致产能过剩、资源配置

扭曲ꎮ 近些年ꎬ中央产业政策逐步明确推进资源密集型行业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ꎬ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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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引导作用与原有的行业资源错配的负面作用相抵消ꎬ表现出政策作用的不显著ꎮ 技

术密集型行业中两类政策的显著促进作用ꎬ可能是由于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就充分考虑

了这类行业高风险的特点ꎬ地方政府发展产业成功将受到来自中央产业政策的显著激励ꎻ若
失败中央政府也会给予较大的容错空间ꎬ使得两类政策均得到良好实施ꎬ正向作用显著ꎮ 但

是ꎬ相比模糊型政策ꎬ在更高的政绩显示度和更清晰的目标信号下ꎬ明晰型政策发挥了更大

的边际效应ꎬ符合理论预期ꎮ
(三)政府行为偏好与机制分析

地方政府主要借助两类手段执行产业政策ꎮ 财税手段通过干预资源配置直接影响企业

效率ꎬ即“资源效应”ꎻ非财税手段通过改变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间接发挥作用ꎬ即“竞争效

应”(孟庆玺等ꎬ２０１６)ꎮ 如理论分析所述ꎬ地方政府在选择政策执行方式时会兼顾地区特点ꎬ
本部分就市场化水平高低进行拓展分析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明晰和模糊政策下地方政府执行手段偏好和政策效应分析

变量

财税手段 资源效应

ｌｎｂｚ＿ｙｙｗ
全样本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

ＲＯＩＣ

(１) (２) (３) (４)

非财税手段 竞争效应

ｈｈｉ
全样本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

ＲＯＩＣ

(５) (６) (７) (８)

Ｌ.ｑｕａｎｔ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８９∗∗∗

(－３.１３) (－２.５１) (－２.１６) (８.８０) (６.８７) (５.１８)

Ｌ.ｎｏｑｕａｎｔ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４４２∗∗ －２.４２ｅ－０６ －０.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１９
(２.３３) (０.９０) (２.３３) (０.０２) (－１.９９) (１.０３)

ｌｎｂｚ＿ｙｙｗ ０.００５５
(０.２５)

ｈｈｉ ２.５２５∗

(１.９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
联合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４４９ ０.４５６６ ０.４５１７ ０.１０３１ ０.５０３４ ０.４７３５ ０.５６４９ ０.１０３３
Ｎ １４ ３４０ ７ ９１９ ６ ４２１ １７ ０５３ １７ ０５３ ７ ９１９ ６ ４２１ １７ ０５３

第(１)—(３)列和第(５)—(７)列展示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好ꎮ 全样本实证结果表

明ꎬ地方政府在执行明晰型政策时ꎬ显著减少了对财税手段的使用ꎬ与此同时对非财税手段

的偏好增强ꎬ表现为企业补贴减少和市场竞争程度提升ꎮ 在执行模糊型政策时ꎬ地方政府对

财税手段有较强偏好ꎬ导致企业获取补贴的规模显著增加ꎬ而对于非财税手段的使用并未出

现显著变化ꎮ 地方政府执行两类政策的行为偏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ꎬ即随着产业政策明晰

程度的降低ꎬ地方政府采用非财税手段的意愿也随之下降ꎮ 至此ꎬ假设 ２ａ 得以证明ꎮ
结合区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分样本结果ꎬ对假设 ２ａ 一个可行的解释是:当政策比较明

晰时ꎬ地方政府的预期收益 Ｅ(ｘｐ)高ꎮ 同时ꎬ政策给市场和企业释放的信号明显ꎮ 因此ꎬ高
市场化地区的政府将愿意给本就比较完善的市场更多的信任ꎬ借助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实

现政策目标(第(６)列)ꎻ低市场化地区适当放权辅助市场机制的意愿相应增强(第(７)列)ꎬ
整体上表现出对非财税手段有较强偏好ꎮ 但是ꎬ随着政策明晰程度的下降ꎬ预期收益 Ｅ(ｘ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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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ꎬ政策信号随之减弱ꎬ导致市场敏感性降低ꎬ留给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执行空间ꎮ 此时ꎬ
高市场化地区的政府更倾向于减弱原有的“放权”力度ꎬ借机提升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ꎬ行业

竞争程度下降(第(６)列)ꎮ 而低市场化地区的市场本就不完善ꎬ地方政府更有理由借助补

贴执行政策ꎬ企业补贴显著增加(第(３)列)ꎮ 因此ꎬ整体上表现出对财税手段的偏好增强ꎬ
非财税手段的意愿随之下降ꎮ

在以上基础上ꎬ本文进一步结合第(４)列和第(８)列中路径变量的显著性识别产业政策

“资源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存在性ꎮ 政府补贴变量( ｌｎｂｚ＿ｙｙｗ)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ꎬ说明

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有限ꎬ因而本文未能证明产业政策资源效应的显著作用ꎮ
行业竞争程度变量(ｈｈｉ)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模糊型政策的竞争效应有限ꎬ而明晰型

政策通过促进行业竞争“倒逼”企业提升经营绩效ꎬ有效发挥了“竞争效应”ꎮ

六、稳健性检验

首先ꎬ本文选取中央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ꎬ剔除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因素ꎬ并基于政策

文本量化得到产业政策变量ꎬ避免了直接采用补贴等代理变量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ꎻ其次ꎬ
实证中对政策变量做了滞后处理以降低内生性问题ꎻ最后ꎬ微观企业数据的内生性问题本就

较小ꎮ 因此ꎬ本文实证结果不具有较大的内生偏差ꎮ
针对基准回归的结果ꎬ本部分通过替换变量、改变样本区间、更换估计方法以及改变变

量处理方法等ꎬ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ꎬ具体为:(１)改变政策效力处理方法ꎮ 前文在时

间维度上处理政策效力时采用加速递减法ꎬ现用惯用的匀速下降法重新估算ꎬ避免人为选择

的权重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ꎻ(２)替换变量ꎮ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ＲＯＥꎻ(３)剔除部分样本ꎮ
剔除受 ２００８ 年危机影响较大的 ２００９ 年样本ꎻ(４)多方法回归ꎮ 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随机

效应模型重新进行回归ꎮ 以上实证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ꎬ依旧和基准分析保持一致ꎮ

　 　 表 ６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匀速处理 替换变量 剔除样本 混合回归 随机效应

Ｌ.ｑｕａｎｔ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４５１∗∗

(２.４０) (１.８８) (１.７８) (１.９３) (２.００)

Ｌ.ｎｏｑｕａｎｔ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７０
(－０.２４) (－１.５３) (－０.７６) (－０.９８) (－０.９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联合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１０４３ ０.１４０１ ０.１０３２ ０.１４８９ ０.０９５８
Ｎ １４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０ １３ ３２９ １４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０

针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政策作用机制的分析ꎬ在进行“改变政策效力处理方法”和

“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ꎬ本文又选取了企业年报“非经常损益”栏中的政府补贴

数据和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ꎬ按照前文中的相关变量构建方法ꎬ重新构建了路径变量进行

检验ꎬ新的路径变量分别为 ｌｎｂｚ＿ｆｊｃ 和 ｈｈｉ＿ｚｙꎬ实证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其中ꎬ第(１)—(４)列为

财政手段对资源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第(５)—(８)列为非财政手段对竞争效应的稳健性检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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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ꎮ 在检验资源效应时ꎬ补贴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与前文结果稍有出入ꎬ但有关政府行

为偏好的核心结果并未发生改变ꎮ 在区分市场化程度的分样本回归中ꎬ本文选取了改变政

策效力处理方法和替换路径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ꎬ并未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ꎮ①
以上结果均表明本文分析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ꎮ

　 　 表 ７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手段偏好和产业政策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ｂｚ＿ｙｙｗ ｌｎｂｚ＿ｆｊｃ ＲＯＩＣ ＲＯＥ ｌｎｂｚ＿ｙｙｗ ｌｎｂｚ＿ｆｊｃ ＲＯＩＣ ＲＯＥ

Ｌ.ｑｕａｎｔ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２９５∗∗∗

(２.６２) (２.６１)

Ｌ.ｎｏｑｕａｎｔ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００３７
(３.１１) (－０.３３)

Ｌ.ｑｕａｎｔｙ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０１０５∗∗∗

(－３.２１) (９.３３)

Ｌ.ｎｏｑｕａｎｔｙ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００４４
(２.２７) (－０.３３)

ｌｎｂｚ＿ｙｙｗ ０.０２７３
(０.９９)

ｌｎｂｚ＿ｆｊｃ ０.０８４５∗

(１.９６)

ｈｈｉ ３.８７１∗∗

(２.２２)

ｈｈｉ＿ｚｙ ２.６２４∗

(１.７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
联合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４４９ ０.５３９８ ０.１０３９ ０.１２７２
Ｎ １４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０ １７ ０５３ １７ ０４８

七、结论与启示

中央产业政策的出台过程与执行过程割裂ꎬ导致政策效果可能会因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而与预期不一致ꎬ政策明晰程度则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的产业政策文本构建明晰型和模糊型产业政策效力指数ꎬ利用上市公司和省

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ꎮ 研究发现:(１)整体上明晰型产业政策执行力度更高ꎬ效果更好ꎮ
(２)两类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地区市场化水平和行业要素密集类型导致的异质性ꎮ (３)产
业政策明晰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对执行手段的选择偏好ꎬ政策越模糊时ꎬ地方政府越倾向于选

择财税手段ꎮ 两类政策均改变了资源的配置ꎬ但因补贴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有限ꎬ政策的

资源效应不显著ꎻ而明晰型政策则通过促进行业竞争实现了企业绩效的提升ꎮ
基于上述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ꎬ关注并合理看待产业政策明晰性ꎮ 整体上明晰型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绩效优于模

１５
①限于篇幅ꎬ该部分检验结果未展示ꎬ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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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型政策ꎬ但模糊型政策并非都是无效的ꎬ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ꎬ模糊型政策同样发挥了显

著作用ꎮ 可见ꎬ针对部分行业ꎬ留有余地的政策能让地方政府发挥自身信息优势ꎬ调动地方

政府积极性ꎬ从而实现整体治理效率的提高ꎮ
第二ꎬ关注不同类型政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动机ꎮ 面对不同明晰程度的产业政策ꎬ地

方政府将差异化地选择执行手段ꎬ“输血”式财税手段见效快但可持续性较弱ꎬ政策一旦中

止ꎬ效果也随之归零ꎻ真正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需要尊重市场自身规律ꎬ促进企

业间良性竞争ꎬ从根本上提升企业“造血”能力ꎮ 因此ꎬ在明确政策明晰程度与地方政府行为

偏好的关联性的基础上ꎬ应谨慎构建政策目标的指标体系ꎬ推动产业政策正确且有效地执

行ꎮ
第三ꎬ政策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兼容ꎮ 市场机制的完善对高市场化和低市场化地区的政

策效果均有改善作用ꎬ政策明晰程度的提升均能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对非财税手段的使用意

愿ꎮ 现行产业政策体系还应在整体上适当提升明晰程度ꎬ倒逼地方政府借助“竞争效应”执
行产业政策ꎬ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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